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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︰稽察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

「大同院區呼吸照護病房合作經營」案，其

招標及履約過程，涉有重大違失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審計部函報︰稽察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「大同

院區呼吸照護病房合作經營」案，其招標及履約過程，

涉有重大違失等情乙案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臚陳調查意見

如次： 

一、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「大同院區呼吸照護病房合作

經營」案，未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，核有疏失

。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機關依本法

規定辦理招標，…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開標決標…

：二、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

者」同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投標廠商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

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予該廠商：

…七、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」。又投

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8條規定

：「採購金額在下列金額以上者，為巨額採購：…

三、勞務採購，為新臺幣(下同)2 千萬元」。另依

92 年 6 月 25 日修正之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

」第 4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：「未能自該名單覓得適

當人選者，得敘明理由，另行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

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」，同準則第 8 條第 1 項前段規

定：「機關應於本委員會成立時，一併成立工作小

組，協助本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」。 

(二)查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於 92 年辦理之「大同院區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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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照護病房合作經營」勞務採購案，預算金額為 2

千 1 百萬元，合作經營期限 3 年，如契約廠商於契

約期間提供產品品質及經營表現良好者得以續約 1

期，1 期 3 年，其概估總金額為 4 千 2 百萬元，其

級距應屬巨額之勞務採購。惟原簽辦案件及公告文

件均記載為「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勞務採購」

，據當時承辦人稱：係渠首次承辦採購案，且對政

府採購法不甚了解，致誤認為財務採購，亦未查明

採購金額之級距，故未依高雄市政府 89 年 5 月 6

日高市府工公字第 10727 號函規定，陳報以市府名

義行之，以致後續底價訂定及評選委員遴選，亦未

陳報市長核定。 

(三)次查系爭採購案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同意以最有

利標決標方式辦理，該院依規定簽請成立採購評選

委員會，惟外聘評選委員部分，其中陳彰惠教授非

遴選自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建議名單，而係該院院

長陳永興自行填載於該簽辦文稿上，並括號註記：

「任教於高醫大護理學院，現任職高市護理師公會

理事長」。詢據該府稱，因該教授對醫院呼吸照護

之護理工作甚為熟稔，堪謂本科門之專家，故遴聘

為評選委員云云。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

條第 3 項後段之規定，其前提係未能自專家學者建

議名單覓得適當人選者始得另行遴選，惟須「敘明

理由」，然觀諸該名單之醫療機構管理類，顯仍有

眾多專家學者，卻未見主辦機關敘明「未能自該名

單遴選評選委員，而非另行遴選不可」之相關理由

。 

(四)復查成立系爭採購案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並未依採

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8條規定一併成立工作小

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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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另查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「新高鳳醫院」及「豪

宏國際實業有限公司」之經營計畫書內容，其中支

付院方金額比例、人力素質、內科護理工作常規等

項目各有 3 頁、5 頁及 4 頁之內容完全相同，據高

雄市政府稱，因豪宏公司之投標文件不齊全，經審

查資格為不合格廠商，致未細查計畫書內容云云。

惟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已明列參加投標廠商應

檢附之各項證件，且依證件審查表顯示，其照護經

驗證明、開業執照、醫事人員證書、押標金憑證等

系爭採購案之基本且重要證明文件，均未隨同標單

封檢附，該府於資格審查時，竟未依政府採購法第

48 條第 1 項第 2 款「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

法或不當行為者」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7 款「其他

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」處理，顯有草率及

未盡周延之處。 

(六)綜上，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「大同院區呼吸照護

病房合作經營」案，於採購性質之認定、採購評選

委員之遴選、工作小組之成立、投標文件之審查等

，均未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系爭採購案，其招標文件內容

中出現不同之健保費分配比率，難謂允當。 

(一)按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19 條規定：「評選委員會

評選最有利標，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評選項目、子

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，不得變更。」 

(二)查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系爭採購案，於開標辦理

評選時，其中 1 份評分表之評選項目第 1 項明確規

劃內容略以「…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分配比率應在

20%以上…」，另 1 份評分表未註明詳細比率數據

，惟於開標紀錄表之「決標過程」內容載明「本案

呼吸照護相關之健保給付費用，該院分配 15%，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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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醫院分配 85%」，與該註明比率之評分表不符差

距 5%，同一採購案，其招標文件卻出現 2 種不同評

選表。 

(三)詢據該府稱，健保費分配比率係依該院函陳報該府

衛生局之合作經營計畫書內，柒、預期效益分析一

、之 1.甲方分配 15%、乙方分配 85%訂定在案，並

經該評選委員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；另決標紀錄內

之決標結果，亦為該院分配比率 15%、廠商分配 85%

，實無從查出何人決定更改決標比率云云。 

(四)綜上，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系爭採購案，其招標

文件有關健保費分配比率竟出現 2 種不同版本，雖

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調查結果顯示，無法就

評選過程發現評選委員涉嫌不法，然招標文件係政

府採購作業之重要文書，內容首重明確，對廠商投

標之意願、招標之過程及結果亦會產生重大影響。

系爭採購案招標文件有關健保費分配比率不同，內

容不一，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19 條之規定，

難謂允當。 

三、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系爭採購案，未經正常程序簽

准，即辦理變更原規劃之病房，顯有未洽。 

(一)查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於 92 年為加強前大同院區病

房利用率及院區空間利用，簽請於原 63 及 73 病房

重新規劃，作為委外醫療合作呼吸照護病房場所，

而辦理系爭採購案。 

(二)經查該院於該案計畫書第 1 頁載明 53 病房目前約

可提供 34 床空間，為使醫療合作呼吸照護病房達

到一定規模，提高整體運作效率及廠商合作意願，

建議可將 63 及 53 病房重新規劃作為委外醫療合作

呼吸照護病房場所，嗣後系爭合作經營案之計畫書

、投標須知及契約書中均改為 63 及 53 病房。詢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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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府稱，因 73 病房係醫師休息及研究室，而 53 病

房為閒置病房，故 53 病房較有重新規劃之效益。 

(三)復查，雖嗣後系爭合作經營案之計畫書、投標須知

及契約書中，委外醫療合作呼吸照護病房均改為 63

及 53 病房，然相關案卷均未見將 73 病房變更為 53

病房之敘述及其更改之理由，更未見首長核可，僅

於計畫書第 1 頁述及「建議可將 63 及 53 病房重新

規劃作為委外醫療合作呼吸照護病房場所」。 

(四)綜上，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系爭採購案，未經正

常程序簽准，即辦理變更原規劃之病房，顯有未洽

。 

四、系爭採購案承辦採購人員未具採購專業人員資格，高

雄市政府疏於監督，核有未當。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9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

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。」且採購專業人員資格

考詴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亦於 92 年 1 月 29 日訂定

發布。 

(二)查高雄市政府多次聲稱，因承辦人「對政府採購法

不甚了解」、「對採購相關法令不甚熟悉」、「首

次辦理重大採購案」、「政府採購法尚屬實施初期

」……等等，作為系爭採購案發生相關行政疏失之

理由及藉口。惟政府採購法已於 87 年 5 月公布、

88 年 5 月正式施行，迄該府辦理系爭採購案時(92

年底)已歷 4、5 年，且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詴訓練

發證及管理辦法亦已訂定發布近 1 年，該府卻仍聲

稱承辦人員對採購法規之熟稔性不足，實屬卸責之

詞，顯無可採。 

(三)另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暨所屬各醫院、衛生所承辦

採購人員具採購專業人員資格（基本資格、進階資

格）之情形，自 92 年起迄 99 年雖大致呈逐年遞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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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勢，惟其比率仍不高，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暨所

屬醫療院所所有承辦採購人員為例，其承辦採購業

務人數約為 29 人、31 人，其具採購專業基本資格

人數亦由 15 人遞增至 25 人，嗣降為 20 人，其總

比例由 52%增至 81%，再降至 71%，仍屬不足；另採

購專業進階資格人數僅於 99 年分別於高雄市政府

衛生局及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各 1 人。復查該府衛生

局暨所屬各醫院、衛生所目前均尚未訂定「採購專

業人員訓練計畫」。 

(四)綜上，政府採購法第 95 條第 1 項之規定雖未具強

制性，然政府採購相關法規之制定，本即以提升採

購效率與功能，確保採購品質為最終目的，辦理採

購仍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。系爭採購案承辦人員

未具採購專業人員資格，對採購法規之熟稔性不足

，高雄市政府復疏於監督，核有未當。 


